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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高路函〔2025〕465 号

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
关于川西公司废旧物资处置立项的批复

四川川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对渝蓉高速废旧资产处置立项的请示》（川西

高司〔2025〕63 号）收悉。经川高公司 2025 年第 12 次临时董

事会审议通过，现对有关资产处置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公司本次废旧资产处置立项事宜。

二、请严格按照《四川省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

（川国资委〔2018〕18 号）及蜀道集团、川高公司的有关规定，

依法合规做好资产处置后续工作。

三、请你公司切实加强企业闲置资产的统筹管理，在保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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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的前提下，有效实现闲置资产的再利用。

特此批复。

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

2025 年 8 月 15 日

川高公司综合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1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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